举办具备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岗位资格证书》人员

继续教育培训班（复训班）的通知

各直属企业：

为使企业劳动管理人员适应新形势，了解和掌握新政策、新知识，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能力，同时也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企业劳动管理人员<岗位资格证>制度的意见》中有关“凡取得《岗位资格证》的劳动管理人员，需三年进行一次再培训，以补充、更新、拓展专业及实务知识，增强工作适应能力，确保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工作的连续性，有效履行岗位职责”[沪劳保人（2001）3号]文件精神，现拟定于9月10日—10月间，对已取得《岗位资格证》的企业劳动管理人员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，培训的范围与对象

2006年底前已取得劳动管理岗位资格证书但未参加过继续教育、或虽参加过继续教育但至2009年底已满或将满三年的企业劳动管理人员。

二，培训内容与课时

1，培训内容：

按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，在原劳动管理人员岗位资格培训所授内容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专

业知识和实务内容。主要内容基本包括三个模块：

（1） 人力资源管理的有关知识：如人力资源规划与工作分析、招聘与选拔、薪酬设计与绩效

（2） 评估、员工培训等。

（3） 劳动和社会保险方面的新政策：如小城镇社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国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障

监察条例等。

（4） 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点、难点问题的分析与处理。

2，培训课时：32小时。

三，培训教材

培训教材基本以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务》和《劳动保障文件选编》为主。

    四，培训费用

    继续教育培训费用每人550元。

    五，培训考核及培训记录

对参加并完成继续教育规定课时和考核的学员，经审核确认在原《岗位资格证书》上记录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，并加盖培训见证章。

    六，报名方式与联系人

报名时请携带填妥的《上岗培训报名表》。（《上岗培训报名表》附本通知后）

联系人：杨军         传真、电话：56726671         电子邮箱： hrpx@163.co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电气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培训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七月六日
